
114-2高三第 2次分科測驗模擬考科目時程表暨範圍表 

節次 時間 115年 5月 6日 (星期) 

第 1節 
08:00~08:30自習 
08:30~09:50 

物理 / 歷史 

第 2節 
10:05~10:35自習 
10:35-11:55 

化學 / 地理 

第 3節 
13:15-14:35 

14:35~14:50 自習 
數學甲 / 數學乙 

第 4節 
14:50-16:10 

未報考者，自習至 16:05 
生物 / 公民 

 

※請學藝股長將科目時程表書寫於黑板。 

 

★全部高三考生都留在原班，不論有無報考，或當節有無考科 

★同學加考的考科，於所有考科結束後，統一和解答發放至各班，讓同學帶回家練習，不參與成績

計算。 

 



 

※考試規則，除了遵守一般規定外，下列各項請特別遵守；違反規定者，依校規處置。 

（1）書包放置於教室前、講台或教室後，並擺放整齊。*請按”座號”排座位 

（2）手機關機並放置於書包。 

（3）不能提早交卷。 

 

※每位同學請攜帶正式英聽、學測、分科測驗時可使用之應試證件(學生證無效)，如

身分證、駕照、有照片健保卡、護照、居留證等，以便監考老師查驗。 
 

《大考中心試場規則摘要，請參閱，詳細內容自行上網搜尋簡章》 
一般事項： 

（一）應試有效證件正本 (學生證無效)： 

考生應持以下任一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應試，並供監試人員查驗：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汽機

車駕駛執照、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特別提醒：學生證非應試有效證件）。 

（二）應試物品： 

文具：黑色 2B 軟心鉛筆、橡皮擦、黑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筆尖較粗約 0.5mm~0.7mm 之原子筆）、修正帶或修正

液、直尺、三角板、量角器(材質為塑膠製、木製、金屬製等均可；除廠牌標誌外，僅可有量測用之刻度及數字。)、

圓規(列舉筆芯式圓規、筆夾式圓規及自動鉛筆型圓規較常見之圓規樣式)。 

（三）不可攜帶入座之物品： 

1.具有傳輸、通訊、記憶、拍攝、錄影或計算功能之物品，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

慧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計算機、電子辭典、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等。 

2.任何可能妨害考試公平之書本、物品或紙張等(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試題本、詞彙卡、計算紙、

標有數學算式或函數或函數圖形的文具或用品等)。 

（四）其他可攜帶入座之物品，必要時配合監試人員檢查： 

1.無文字符號之文具盒（袋）及透明墊板。  

2.鐘錶（如：手錶、小型時鐘）不可以有計算、記憶、通訊、傳輸、拍攝、錄影等功能，且不得發出任何聲響或

閃光。  

3.手帕、衛生紙只能供一般正常使用，不能註記任何文字符號。如因病情需要使用毛巾、大量衛生紙時，須於考

試開始前向試務辦公室報備使用。 

4.考生穿戴連帽衣服，或使用耳塞，或因個人身體狀況或天氣寒冷使用帽子或口罩或手套或圍巾或非電子式傳統

型暖暖包等，須配合監試人員檢查，且於身分查驗時，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 

（五）考試鈴響說明 

1.考試開始鈴  

(1)英聽：考試開始鈴聲響畢後，考生應依播音指示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以正楷簽全名與作答。 

(2)學測與分科測驗：考試開始鈴響起，不必等監試人員宣布，考生即可開始於答題卷之「確認後考生簽名」欄，

以正楷簽全名與作答。  

2.考試結束鈴：考試結束鈴聲響畢，考生應立即停止作答動作，並將雙手離開桌面。 

（六）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水）、抽菸、嚼食口香糖等。如因治療需要，經醫師診斷須於應試中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

依「一、一般事項（五）之 1」使用藥物相關規定辦理。 

（七）考生應試時，如未能出示應試有效證件正本以供監試人員查驗，經監試人員確認係考生本人無誤後，先准予應試；

但須於當節考試結束鈴聲響畢前，將應試有效證件正本送達考（分）區試務辦公室或試場。 


